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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鉴证报告 

 

瑞华核字[2017]48220013 号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兆新股

份公司”）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的《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进行了鉴证工作。 

按照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公告格式第 21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

式》等有关规定，编制《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实物证据、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口头证言

以及我们认为必要的其他证据，是兆新股份公司董事会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

执行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发表鉴证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

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工作，该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

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执行鉴证工作以对《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年度

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执行鉴

证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实施了检查会计记录、重新计算相关项目金额等我们认为

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西滨河路 8 号院 7 号楼中海地产广场西塔 5-11 层 

Postal Address:5-11/F,West Tower of China Overseas Property Plaza, Building 7,NO.8,Yongdingmen 

Xibinhe Road, Dongcheng District, Beijing 

邮政编码（Post Code）：100077 

电话（Tel）：+86(10)88095588  传真（Fax）：+86(10)88091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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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兆新股份公司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的《董事会关于募集

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监会发布

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

监会公告[2012]44 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 21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等有关规定编制。 

本鉴证报告仅供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

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日   

  杨如生 

   

  中国注册会计师 

   

   

   

   

  刘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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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 2016 年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公告格式第 21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等有关规

定，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董事会编制了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及资金到位时间 

2008 年 6 月 3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08]771 号”《关于核准深圳市彩虹精细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的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200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 12.56 元，募集资金总额 276,320,000.00 元，扣除与发行有

关的费用共计 26,292,774.23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250,027,225.77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

于2008年6月19日到位，并经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深鹏所验字[2008]97

号验资报告验证。 

2、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币种：人民币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250,027,225.77 

减：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266,431,885.85 

其中：本年度投入募投项目资金  60,541,395.85 

           本年度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 

加：累计募集资金户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支出后产生净收入 17,350,753.28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946,093.20 

注 1：“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曾用名。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8 日更名为“深圳

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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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募集资金账户期初余额为 61,244,979.91 元，本年度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除手续

费支出后产生净收入 242,509.14 元，本年度项目使用募集资金 60,541,395.85 元，募集资金

账户期末余额为 946,093.20 元。 

（二）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及资金到位时间 

2015 年 12 月 23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3024 号”《关于核准深圳市彩

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的核准，公司获准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不超过 156,339,500 股。公司非公开实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56,339,468 股，每股发行价

格 9.78 元，募集资金总额 1,528,999,997.04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共计 7,722,339.46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1,521,277,657.58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16 年 5 月 18 日到位，

并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瑞华验字【2016】48070002 号验资报告验

证。 

2、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币种：人民币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1,521,277,657.58 

减：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765,536,199.56 

其中：本年年度投入募投项目资金  
165,536,199.56 

          本年年度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600,000,000.00 

加：累计募集资金户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支出后产生净收入 
3,123,770.65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758,865,228.67 

本年度募集资金账户期初余额为 0.00 元，本年度转入募集资金 1,521,277,657.58 元，

本年度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支出后产生净收入 3,123,770.65 元，本年度使用募集资

金 765,536,199.56 元，募集资金账户期末余额为 758,865,228.67 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进

一步加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募集资金管理的通知》精神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制定

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所有募集资金项目投资的支出，在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5 

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或预算范围内，由项目管理部门提出申请，财务部门审核、财务负责人、

总经理签批，项目实施单位执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由公司审计部门进行日常监督。财务部

门定期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并将检查情况报告董事会、监事会。 

    （一）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2015年4月，公司、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圣坤仁合光伏发电有限公司、合肥市永聚太

阳能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惠州中至正新能源有限公司和保荐机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

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凤凰大厦

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上述三方监管协

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

照履行。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币种：人民币  单位：元 

开户银行 账户类别 账号 金额 

中国建设银行深圳福田支行（注 2） 活期户 
44201503500052552393 - 

上海浦发银行深圳凤凰大厦支行（注 3） 

活期户 
79030155200001643 - 

通知存款 
79030167330000325 - 

中信银行深圳分行 活期户 
7441010182600370021 946,093.20 

合计  
 946,093.20 

注 2：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河北承德围场县中草药种植结合 20MW 光伏发电项目”的募集资

金使用完毕，上述项目的实施主体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圣坤仁合光伏发电有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深圳

福田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已销户。 

注 3：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安徽省庐江县白湖社区胜利圩区种养殖基地 20MW 分布式光伏发

电项目”和“安徽省白湖养殖有限责任公司渔场 20MW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的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上

述项目的实施主体合肥市永聚太阳能电力开发有限公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凤凰大厦

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已销户。 

   （二）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2016 年 6 月，公司、湖州永聚新能源有限公司、肥西国胜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攀枝花

君晟新能源有限公司和攀枝花君诚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连同保荐机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由于“四川 60MW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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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中待建的“攀枝花市西区新庄村光伏生态修复 20MW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

目”变更为已并网的“遂平县嵖岈山镇凤凰山 20MW 光伏发电项目”，2016 年 12 月，公司

及新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河南协通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连同保荐机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上述三方监管协议与深

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币种：人民币  单位：元 

开户银行 账户类别 账号 金额 

浙商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注 4） 活期户 5840000010120100233155                 -    

浙商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注 5） 活期户 5840000010120100233579 
                                    

-    

浙商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 活期户 5840000010120100233317 
                

321,073,368.82  

浙商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 活期户 5840000010120100233448 
                

200,529,374.50  

浙商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 活期户 5840000010120100233286 
                

206,926,263.01  

浙商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 
活期户 5840000010120100304168 

                  
30,336,222.34  

合计  
 

                

758,865,228.67  

注 4：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补充流动资金项目”的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公司在浙商银行深圳

分行营业部开立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账号 5840000010120100233155）已销户。 

注 5：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四川 60MW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中待建的“攀枝花市西区新庄

村光伏生态修复 20MW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已变更，攀枝花君诚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在浙商银行深圳分

行营业部开立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账号 5840000010120100233579）剩余金额已全部转出至其他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并销户。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年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参见“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对照表”（附表 1）。 

本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参见“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对照表”（附表 2）。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年度变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参见“变更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附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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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参见“变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附表 4）。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信息披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募集资金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形。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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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6 年年度 

编制单位：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6,520.28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054.14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6,643.19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6,520.28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00.00% 

承诺投资项目和 

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 

（含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总

额 

调整后项目 

投资总额 

（1） 

本年度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 

是否发生 

重大变化 

1、新建年产 6,000 万罐气雾漆生产线项目 是 10,000.00 - - - - 已变更 - 不适用 是 

2、新建年产 5,000 万罐绿色家居、汽车及工业环保气雾用

品项目 
是 5,116.81 - - - - 已变更 - 不适用 是 

3、新建年产 8,000 万只气雾罐生产项目 
是 7,495.91 - - - - 已变更 - 不适用 是 

4、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是 2,390.00 - - - - 已变更 - 不适用 是 

5、纳尔特节能环保建材项目 是 - - - - - 已变更 - 不适用 是 

6、新建年产 60,000 吨低碳生物分解材料与制品项目 
是 - - - - - 已变更 - 不适用 是 

7、光伏发电项目 - - - - - - - - - - 

7.1 河北承德围场县中草药种植结合 50MW 光伏发电项目 
否 - 12,000.00 5,508.02 12,067.07 100.56 已并网 1,510.79 是 否 

7.2 惠州比亚迪工业园区 9。48MW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原

为 20MW） 
是 - 5,460.28 0.00 5,500.00 100.73 已并网 61.03 是 是 

7.3 安徽省庐江县白湖社区胜利圩区种养殖基地 20MW 分

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否 - 4,530.00 0.00 4,530.00 100.00 已并网 306.61 是 否 

7.4 安徽省白湖养殖有限责任公司渔场 20MW 分布式光伏

发电项目 
否 - 4.530.00 546.12 4,546.12 100.36 

2017 年 1 月

变更- 
-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25,002.72 26,520.28 6,054.14 26,643.19 - - 1,878.43 - - 

超募资金投向 无超募资金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 - - - - - 
  

合计 - 25,002.72 26,520.28 6,054.14 26,643.19 - - 1,87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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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

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目） 

1、新建年产 8,000 万只气雾罐生产项目 

由于“新建年产8,000万只气雾罐生产项目”的马口铁罐的市场、制造企业、产品价格以及行业发展趋势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马口铁罐包装逐渐向铝质气雾

剂罐转变、国内马口铁罐的产能已大于需求，产品价格接近产品成本，项目的投资收益率极低，且项目固定资产投入过大。投资该项目将无法达到可行性研

究报告所预期的经济效益，存在较大的投资风险。2009年9月29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2009年10月16日公司200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审议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将“新建年产8,000万只气雾罐生产项目” 变更为“纳尔特节能环保建材项目”。 

2、纳尔特节能环保建材项目 

公司所承接的房地产项目市场处于低迷状态，影响了公司的经营业绩。公司所承揽的工程业务，由于开发商不能按期支付工程进度款，缺少流动资金，

影响了工程进度，造成没有完成预定的目标。公司收购的北京纳尔特保温节能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纳尔特保温”）长期处于亏损状态，为了恢复和改善

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并有效的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2012年11月12日，公司出售所持纳尔特保温股权，其中最初投资“纳尔特节能环保建材项目”时使用

的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3、新建年产6,000万罐气雾漆生产线项目、新建年产5,000万罐绿色家居、汽车及工业环保气雾用品项目及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由于惠州大亚湾政府部门对精细化工园区进行的重新规划调整，使得大亚湾相关部门完善交地条件的施工期延长，致使其向子公司惠州市彩虹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后更名为惠州市虹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虹彩”）交地时间延迟，对募集资金投入项目的建设进度有所影响；另外，由于宏观经

济变化公司销售未达到预增目标，生产产量未大幅增长，出于谨慎扩张、控制成本的考虑，公司放慢了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 

2012年10月25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将“新建年产6,000万罐气雾漆生产线项目”、“新建年产5,000万罐绿色家居、汽车及工业

环保气雾用品项目”和“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的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缓到2015年6月。2012年11月13日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使

用计划的议案》。2013年8月13日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最初投资“新建年产6,000万罐气雾漆生产线项目”、“新建年产5,000万罐绿色家居、汽车及工业环保气雾

用品项目”时使用的募集资金于2013年10月11日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4、新建年产 60,000 吨低碳生物分解材料与制品项目 

该项目具有绿色环保的特点，可以替代石油副产品资源的特点，以及能够支持农民增收的特点，但目前政策扶持力度不大，同时现有的产能已满足目前

的需求。为了使募集资金项目能够更快、更好地产生经济效益，结合公司整体产业的布局，经公司谨慎研究，公司以自有资金投入“新建年产 60,000 吨低碳

生物分解材料与制品项目”，不再以募集资金投入。 

5、惠州比亚迪工业园区 20MW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该项目于 2014 年 10 月启动，至 2016 年 6 月已完成总工程量 60%，现由于惠州比亚迪需在其部分屋顶安装环保除尘设备以及无人机实验区，经惠州比

亚迪与项目实施主体惠州中至正友好协商，达成一致，拆除部分已建成的光伏工程。根据施工各方的最终核实，该项目最终的装机容量为 9.48MW。  

2016年10月13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2016年10月31日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建设规模及投资金额的议案》，将“惠州比亚迪工业园区20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调整为“惠州比亚迪工业园区9.48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6、安徽白湖养殖有限责任公司渔场 20MW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因 2016 年当地的特大暴雨灾害使得该项目场址水位超过近 60 年来最高水位，超出设计院设计的防洪水位标准，导致该项目暂停施工。为及早锁定电价、



 

10 

确保公司的投资收益及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更快地产生经济效益， 2016 年 12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

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暨股权收购及资产出售的议案》，拟将募集资金项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安徽白湖养殖有限责

任公司渔场 20MW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变更为已并网的“庐江县白湖镇梅山村养殖渔场 20MW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如上所述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 

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地点变更情况 

1、新建年产 8,000 万只气雾罐生产项目 

2009 年 9 月 29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 2009 年 10 月 16 日公司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议案》，将“新建年产 8,000 万只气雾罐生产项目”变更为“纳尔特节能环保建材项目”，故此项目的实施地点由公司原全资子公司珠海市虹彩精细化工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虹彩”）所在地珠海市高栏港经济区石油化工区生产基地变更为公司原控股子公司纳尔特保温所在地北京市通州区中关村科技园区通

州园金桥科技产业基地景盛南二街 12 号。 

2、新建年产6,000万罐气雾漆生产线项目和新建年产5,000万罐绿色家居、汽车及工业环保气雾用品项目 

2010 年 3 月 31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 2010 年 4 月 23 日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

与实施主体的议案》，将“新建年产 6,000 万罐气雾漆生产线项目”和“新建年产 5,000 万罐绿色家居、汽车及工业环保气雾用品项目”的实施地点由公司原全资

子公司珠海虹彩所在地珠海市高栏港经济区石油化工区生产基地变更为全资子公司惠州虹彩所在地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精细化工区 A2 地块。 

3、新建年产 6,000 万罐气雾漆生产线项目和新建年产 5,000 万罐绿色家居、汽车及工业环保气雾用品项目 

2010 年 11 月 30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将“新建年产 6,000 万罐气雾漆生产

线项目”和“新建年产 5,000 万罐绿色家居、汽车及工业环保气雾用品项目”实施地点变更为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精细化工区 A1 地块。 

4、纳尔特节能环保建材项目 

2013 年 11 月 20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 2013 年 12 月 9 日公司 201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议案》，将“纳尔特节能环保建材项目” 和“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变更为“新建年产 60,000 吨低碳生物分解材料与制品项目”，“新建年产 60,000 吨低碳生物分解

材料与制品项目”的实施方为惠州虹彩，实施地点为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精细化工区 A1 地块。 

5、新建年产 6,000 万罐气雾漆生产线项目”、“新建年产 5,000 万罐绿色家居、汽车及工业环保气雾用品项目”及“新建年产 60,000 吨低碳生物分解材料与

制品项目 

2014 年 11 月 4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公司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决定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中的“新建年产 6,000 万罐气雾漆生产线项目”、“新建年产 5,000 万罐绿色家居、汽车及工业环保气雾用品项目”及“新建年产 60,000 吨低碳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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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解材料与制品项目”变更为“光伏发电项目”，实施方为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永晟新能源有限公司。实施地点分别为：河北省承德市围场县御道口牧场、广东省

惠州市大亚湾响水河惠州比亚迪工业园、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白湖镇白湖社区和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白湖镇兆河渔场。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方式调整情况 

2009 年 9 月 29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 2009 年 10 月 16 日公司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新建年产 8,000 万只气雾罐生产项

目” 变更为“纳尔特节能环保建材项目”，实施方式由企业自建变更为收购股权。2013 年 11 月 20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 2013 年 12 月 9 日公司

201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纳尔特节能环保建材项目”变更至“新建年产 60,000 吨低碳生物分解材料与制品项目”，实施方式由收购股权变更为企业

自建。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 

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 2008 年 7 月 10 日止，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预先向募集资金项目投入资金 3,456.70 万元，全部用于购置项目用地。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

后，经 2008 年 7 月 28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上述自有资金。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 

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未实施完毕，不存在募集资金结余情况。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

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全部存放在与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银行。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 

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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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6 年年度 

编制单位：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52,127.77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6,553.62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5,333.33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6,553.62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5,333.33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0.08% 

承诺投资项目和 

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 

（含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额 

（1） 

本年度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 

重大变化 

1、浙江 80MW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否 60,000.00 61,889.75 - - 
 
 

2017 年 12 月 31 日 - 不适用 否 

2、安徽 60MW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否 40,000.00 40,000.00 - - 
- 
 2017 年 6 月 30 日 

- 不适用 否 

3、四川 60MW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3.1 攀枝花市西区新庄村光伏生态修复

20WM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是 15,333.33 0.00 

   
- 

 
不适用 是 

3.2 攀枝花市林光互补生态修复应用

20WM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二期）项目 
否 15.333.33 15,333.33 

   
2017 年 6 月 30 日 

 
不适用 否 

3.3 攀枝花市林光互补生态修复应用

20WM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三期）项目 
否 15,333.34 15,333.34 

   
2017 年 6 月 30 日 

 
不适用 否 

4、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否 6,127.77 6,127.77 6,142.23 6142.23 100.24 已完成 - 不适用 否 

5、遂平县嵖岈山镇凤凰山 20MW 光伏发电

项目 
否 

 
13,443.58 10,411.39 10,411.39 77.45 已并网 79.64 是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152,127.77 152,127.77 16,553.62 16,553.62 - - 79.64 
  

超募资金投向 无超募资金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 - - - -   
 

  

合计 
 

152,127.77 152,127.77 16,553.62 16,553.62 
 

  7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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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

和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目） 

1、浙江 80MW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已于 2016 年 5 月底到位。目前，该项目正在进行施工前期准备工作，预计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完工。 

2、安徽 60MW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已于 2016 年 5 月底到位。目前，该项目已签订《工程总承包（EPC）合同》，预计 2017 年 6 月 30 日前完工。 

3、四川 60MW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已于 2016 年 5 月底到位。其中，“攀枝花市西区新庄村光伏生态修复 20WM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为“四川 60WM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之一，由于该项目尚未开工建设，且目前国家对建设光伏电站的政策在不断地调整，使得尚未开工建设的光伏电站的投资收益存在

较大的不确定性，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更快地生产经济效益，公司谨慎研究，决定直接收购已并网的“遂平县嵖岈山镇凤凰山 20MW 光伏发

电项目”，原“攀枝花市西区新庄村光伏生态修复 20WM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不再投资建设。 

2016 年 10 月 13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 2016 年 10 月 31 日的 2016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变更部分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暨收购河南协通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四川 60WM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中的“攀

枝花市西区新庄村光伏生态修复 20WM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为“遂平县嵖岈山镇凤凰山 20MW 光伏发电项目”。 “攀枝花市西区新庄村光伏生态修复

20WM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原计划使用募集资金投入人民币 153,333,333.33 元，本次承债式收购河南协通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收购价款总

额为人民币 149,235,755.13 元，其中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 14,800,000.00 元，募集资金人民币 134,435,755.13 元，剩余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人民币

18,897,578.20 元及利息将投入“浙江 80MW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四川 60MW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中其他项目目前正在进行施工前期准备工作，预计 2017 年 6 月 30 日前完工。 

项目可行性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如上所述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 

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地点变更情况 

2016 年 10 月 13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 2016 年 10 月 31 日的 2016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变更部分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暨收购河南协通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四川 60WM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中的“攀

枝花市西区新庄村光伏生态修复 20WM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为“遂平县嵖岈山镇凤凰山 20MW 光伏发电项目”，实施地点相应由攀枝花市西区新庄村变

为河南省驻马店市遂平嵖岈山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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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方式调整情况 

   2016 年 10 月 13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 2016 年 10 月 31 日的 2016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川 60WM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

目”中的“攀枝花市西区新庄村光伏生态修复 20WM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变更为“遂平县嵖岈山镇凤凰山 20MW 光伏发电项目”，实施方式由企业自建

变更为收购股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 

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情况 

2016 年 6 月 27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 2016 年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2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 

2016 年 7 月 19 日，公司将人民币 20,000 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2016 年 7 月 24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 2016 年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6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 

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储于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 

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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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变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016 年年度 

编制单位：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1) 

本年度实际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实际

累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可

行性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纳尔特节能环保建材项目 新建年产 8,000 万只气雾罐生产项目 

- 

 

- - 

- 

 

已变更 - 不适用 是 

新建年产 60,000 吨低碳生物分解材料

与制品项目 

“纳尔特节能环保建材项目”、“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 

 

- - 

- 

 

已变更 - 不适用 是 

河北承德围场县中草药种植结合 50MW

光伏发电项目 

“新建年产 6,000 万罐气雾漆生产线项

目”、“新建年产 5,000 万罐绿色家居、

汽车及工业环保气雾用品项目”及“新

建年产 60,000 吨低碳生物分解材料与

制品项目” 

12,000.00 5,508.02 12,067.07 100.56 已并网 1,510.79- 是 否 

惠州比亚迪工业园区 9.48MW 分布式光

伏发电项目（原为 20MW） 
5,460.28 0.00 5,500.00 100.73 

已并网 
61.03 是 是 

安徽省庐江县白湖社区胜利圩区种养殖

基地 20MW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4,530.00 0.00 4,530.00 100.00 
已并网 

306.61 是 否 

安徽省白湖养殖有限责任公司渔场

20MW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4,530.00 546.12 4,546.12 100.36 
2017 年 1 月变更

- 
- 不适用 否 

合计  
26,520.28 6,054.14 26,643.19 

  1,87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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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

情况说明 

（分具体募投项目） 

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250,027,255.77 元，按照《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所募集资金计划投入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万元） 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万元） 

1 新建年产 6,000 万罐气雾漆生产线项目 12,065.65 10,000.00 

2 新建年产 5,000 万罐绿色家居、汽车及工业环保

气雾用品项目 
8,473.00 5,116.81 

3 新建年产 8,000 万只气雾罐生产项目 7,495.91 7,495.91 

4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2,390.00 2,390.00 

合计 30,424.56 25,002.72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情况的说明具体如下： 

（一）新建年产 8,000 万只气雾罐生产项目变更 

1、变更原因：由于原“新建年产 8,000 万只气雾罐生产项目”的马口铁罐的市场、制造企业、产品价格以及行业发展趋势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马口铁

罐包装逐渐向铝质气雾剂罐转变、国内马口铁罐的产能已大于需求，产品价格接近产品成本，项目的投资收益率极低，且项目固定资产投入过大。投资

该项目将无法达到可行性研究报告所预期的经济效益，存在较大的投资风险。 

2、决策程序：2009 年 9 月 29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 2009 年 10 月 16 日公司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变

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将“新建年产 8000 万只气雾罐生产项目”变更为“纳尔特节能环保建材项目”。 

3、信息披露情况：相关变更信息已及时在公司指定的法定媒体上予以公告。 

（二）纳尔特节能环保建材项目与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变更 

1、变更原因：“纳尔特节能环保建材项目”没有完成预定的目标，为了恢复和改善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并有效的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出售

所持纳尔特保温股权。公司的营销网络建设是公司重点工作之一，在公司发展过程中已以自有资金逐步建设。而“新建年产 60,000 吨低碳生物分解材料

与制品项目”具有绿色环保的特点，可以替代石油副产品资源的特点，以及能够支持农民增收的特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可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国家和地

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从而赢得良好的发展环境；该项目实施后，不仅有利于公司调整产品结构，推进科技创新，加快发展步伐，提高核心竞争力，提升

企业的公众形象，而且为社会提供较多的就业机会和增加较多的财政收入做出新的贡献。因此，公司决定终止原“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和“纳尔特节能环保

建材项目”，变更为实施“新建年产 60,000 吨低碳生物分解材料与制品项目”。 

2、决策程序：2013 年 11 月 20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 2013 年 12 月 9 日公司 201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将“纳尔特节能环保建材项目”和“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变更至“新建年产 60,000 吨低碳生物分解材料与制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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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信息披露情况：相关变更信息已及时在公司指定的法定媒体上予以公告。 

（三）新建年产 6,000 万罐气雾漆生产线项目、新建年产 5,000 万罐绿色家居、汽车及工业环保气雾用品项目和新建年产 60,000 吨低碳生物分解材

料与制品项目变更 

1、变更原因：由于近几年宏观经济下行导致气雾漆、气雾用品等传统应用行业需求下滑，低碳生物分解材料与制品现有的产能已满足目前市场需求。

公司进行大规模扩产建设的成本较高且风险较大，为了使募集资金项目能够更快、更好地产生经济效益，结合公司整体产业的布局，经公司谨慎研究，

上述三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以自有资金投入，不再以募集资金投入。公司根据发展战略规划，为抓住当下光伏产业发展的历史机遇，充分进行可行性

分析及市场调研，合理布局公司在光伏新能源产业的业务格局，公司决定将上述三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为“光伏发电项目”。本次变更募集资金项目符

合我国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十二五”规划建议，同时对公司重点发展光伏产业将起到积极作用，有利于加快公司在光伏电站领域的布局

和建设。新项目的建成并网将对公司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同时为公司在光伏电站领域以分布式电站与大型地面电站专业运营模式全方位快速、全面、有

序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2、决策程序：2014 年 11 月 4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 2014 年 11 月 24 日公司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通过了《关于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将“新建年产 6,000 万罐气雾漆生产线项目”、“新建年产 5,000 万罐绿色家居、汽车及工业环保气雾用品项目”和“新建年

产 60,000 吨低碳生物分解材料与制品项目”变更至“光伏发电项目”。 

3、信息披露情况：相关变更信息已及时在公司指定的法定媒体上予以公告。 

（四）惠州比亚迪工业园区 20MW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变更 

1、变更原因：该项目于 2014 年 10 月启动，至 2016 年 6 月已完成总工程量 60%，现由于惠州比亚迪需在其部分屋顶安装环保除尘设备以及无人

机实验区，经惠州比亚迪与项目实施主体惠州中至正友好协商，达成一致，拆除部分已建成的光伏工程。根据施工各方的最终核实，该项目最终的装机

容量为 9.48MW。  

2、决策程序：2016年10月13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2016年10月31日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规模及投资金额的议案》，将“惠州比亚迪工业园区20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调整为“惠州比亚迪工业园区9.48MW分布式

光伏发电项目”。 

3、信息披露情况：相关变更信息已及时在公司指定的法定媒体上予以公告。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

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目） 

 

详见附表 1、说明“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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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变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016 年年度 

编制单位：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投

入募集资金总额

(1) 

本年度实际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实际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可

行性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遂 平 县 嵖 岈 山 镇 凤 凰 山

20MW 光伏发电项目 

攀枝花市西区新庄村光伏生态修

复 20WM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13,443.58 10,411.39 10,411.39 

- 

- 

已并网、 79.64 是 否 

合计 - 
13,443.58 10,411.39 10,411.39 

- - 79.64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

露情况说明 

（分具体募投项目） 

攀枝花市西区新庄村光伏生态修复 20WM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1：变更原因：“攀枝花市西区新庄村光伏生态修复 20WM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为“四川 60WM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之一，由于该项目尚未开

工建设，且目前国家对建设光伏电站的政策在不断地调整，使得尚未开工建设的光伏电站的投资收益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

率，更快地生产经济效益，公司谨慎研究，决定直接收购已并网的“遂平县嵖岈山镇凤凰山 20MW 光伏发电项目”，原“攀枝花市西区新庄村光伏生态

修复 20WM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不再投资建设。 

2、决策程序：2016 年 10 月 13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 2016 年 10 月 31 日的 2016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信息披露情况：相关变更信息已及时在公司指定的法定媒体上予以公告。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

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目） 

 

详见附表 2、说明“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

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